
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项目水土保持设施

验收鉴定书

项目名称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

验收类型 水电工程

建设地点 四川省宁南县、云南省巧家县

验收单位 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、

中国三峡建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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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
行业

类别
水电工程

主管部门

（或主要投资方）
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

项目

性质
新 建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、

文号及时间

水利部，水保函〔2010〕96号，2010年4月；

水利部，水保函〔2014〕10号，2014年1月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
水利部，水许可决〔2019〕15号，2019年2月

水土保持设计批复机关、

文号及时间
/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0年10月至2022年12月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设计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监测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

监理单位

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四川二滩国际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长江三峡技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白鹤滩监理部

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

施工单位

中国电建集团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中国电

建集团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建集团

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、葛洲坝集团公司、中

国电建集团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中国电

建集团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、长江三峡生态

园林有限公司、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园

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

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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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

2025年 12月 15日至 17日，建设管理单位中国三峡建工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。参

加会议的有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，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，建

设单位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、建设管理单位中国三峡建

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电力生产单位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，水

土保持方案编制、设计和弃渣场稳定性评估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

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东院”）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

编制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，水土保持监测

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（以下简称“长江委

水土监测站”），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南院”），主体工程监理单位长江三峡技术经济

发展有限公司，以及施工单位的代表和专家共 65人，会议成立了金沙

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

2025年 11月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交了《金沙江白

鹤滩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、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提交了《金沙

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、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提交了

《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》，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

会议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。

2025 年 12 月 15 日至 17 日，验收组在白鹤滩水电站现场组织召

开了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。通过现场查验、资

料查阅，听取建设管理单位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、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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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方案编制及后续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监测等单位关于工程建设和

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情况汇报及说明，经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。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白鹤滩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云南、四川界河河段，是金沙江下游河

段四个水电梯级的第二个梯级，上距乌东德水电站约 182km，下距溪

洛渡水电站约 195km。白鹤滩水电站为新建Ⅰ等大（1）型工程，开发

任务以发电为主，兼顾防洪、航运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，主要建

筑物级别为 1级，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3级，枢纽工程由挡水建筑物、

泄洪消能建筑物、引水发电系统等组成；挡水建筑物为混凝土双曲拱

坝，最大坝高 289m。正常蓄水位 825m，死水位 765m，总库容 206.27

亿 m3，调节库容 104.36 亿 m3，具有年调节性能，防洪库容 75.00 亿

m3；电站装机容量 16000MW，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624.43亿 kW•h。2010

年 10月国家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，2017 年 7 月通过国家核准，

主体工程全面开工建设，2021年 4月蓄水，2021年 6月首批机组发电，

2022年 12月全部机组投产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
2010年 4月，水利部以《关于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“三通一平”

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》（水保函〔2010〕96号）批复了《金沙江

白鹤滩水电站“三通一平”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。

2014年 1月，水利部以《关于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土保持方案

的批复》（水保函〔2014〕10号）批复了《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土

保持方案报告书》，批复的方案包含了“水保函〔2010〕96号”批复



- 5 -

的“三通一平”工程所有内容。

2019 年 1 月，根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水利部生产建设项

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(试行)>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16〕65号），

华东院编制完成《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》，同

年 2月，水利部以《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准予

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（水许可决〔2019〕15 号）批复了《金沙江白鹤滩

水电站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》，《水利部关于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

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》（水保函〔2014〕10号）废止。“水许可决〔2019〕

15号”文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9620.88hm2，其中项目建设

区面积 28234.85hm2，直接影响区面积 1386.03hm2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2489.68hm2，包括枢纽及导流工

程区、场内交通工程区、弃渣场区、料场区、表土堆存场区、施工生

产生活设施区和水库淹没区。

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（试行）》（办

水保〔2018〕133号）中“水利水电项目移民安置或专项设施迁改建的

水土保持设施可单独验收”的要求，以及《水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规程》（NB/T 35119-2018）的相关规定，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和专

项设施建设区域 6685.74hm2另行验收，不计入本次验收范围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设计情况

为更好地落实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各项防治措施，针对工程建设

过程中的实际情况，建设管理单位组织开展了弃渣场防护、施工区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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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等施工图设计，华东院编制完成了《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表土剥离、

保护和综合利用报告》《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工程区弃渣场水土

保持专项设计报告》《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水土保持总体设计报告》

《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工程区蓄水阶段弃渣场稳定性评估报告》

《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弃渣场稳定性评估报告》等专题报告。

（五）水土保持监理情况

2012年 8月，建设管理单位委托中南院开展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

作。施工过程中，中南院按照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本工程有关水

土保持的规定及合同要求，有效控制了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质量、进

度和投资，落实了水土保持管理制度和相应措施，最大限度避免或减

少水土流失影响因素。

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主要结论为：在工程建设中，金沙江白鹤

滩水电站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要求，在施工阶段实施了各项水土

保持措施，工程质量合格，满足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要求，完成

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，具备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的条件。

（六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2012年 5月，建设管理单位委托长江委水土监测站开展工程水土

保持监测工作，长江委水土监测站根据监测技术规程和工程实际，采

用现场定位监测、调查监测、无人机监测和遥感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方

法有序开展了施工期监测，监测报告成果基本符合水土保持相关法规

和规程规范要求。

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主要结论为：在工程建设中，金沙江白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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滩水电站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要求，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建设已按

要求予以实施，水土保持设施正逐步发挥作用，工程建设中水土流失

得到了进一步降低，水土流失防治取得明显效果。水土流失防治目标

均达到了设计防治目标值，具备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的条件。

（七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

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接受委托后，在 2023年 4月至 2025年 11月期

间采取资料查阅、走访、现场核查等方法对工程建设单位法定义务履

行情况、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情况、防治效果情况和组织管理情况

等进行了评价，并于 2025年 11月编制完成了验收报告。

验收报告结论：建设单位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要求的水土

保持工程相关内容及水土流失防治任务，依法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

偿费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确定的目标值，

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安全可靠，工程质量合格，水土保持设施达

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。

（八）验收结论

验收组认为：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过程中，依法落实了水土

保持方案、后续变更设计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，依法

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，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。水土

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水土保持设施运行

良好，运行期间管理维护责任落实，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，

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。

（九）后续管护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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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工程运行期，运行管理单位应开展水土保持效果调查与评估工

作，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，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水土保持效益。

2、建议加强弃渣场日常巡视与管护，进一步开展安全与变形监测，

动态调整监测频率并重点做好汛期观测，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。








